
 

教師教導課程內容 

依課程內容借用器具及材料 

遵循教師指導，完成課程內容之
教學目標要求 

請詢問教師、同學或查閱相
關資料尋求問題的解決 

教師紀錄並依學習情形進行評
分 

器具歸位，周遭環境清潔打掃 

達成教學目標 

下課前十分鏱 

1.關閉門窗、電燈、打掃 

用具歸定位 

2.下課 

學生重複練習或進行下一
單元 

是 

教師檢查 

檢查器具 

是 

完成 

重新整理 

未完成 

否 

否 

告知領班及教師，領班紀錄
於工場日誌內 

正常 

不正常 

實習工場標準作業流程 102.7.28 修訂 

1. 教師先到工場，準備上課 

2. 領班檢查器具是否故障或短

缺 

3. 將故障或短缺器具記錄於工
場日誌內，並報告任課教師 


